全国建筑设计单位诚信评估评分细则

	评价指标
	标

准

分
	单

项

分
	评分标准
	备注

	遵

守

法

规
	行业法规
	10
	5
	执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程序无违反法规行为得5分，违反程序不得分。
	申报单位应提供书面证明，加盖公章，不提供者不得分。

	
	
	
	5
	无超越资质或以其它单位名义承揽业务得5分，违反不得分。
	申报单位应提供书面证明，加盖公章，不提供者不得分。

	
	市场法规
	15
	5
	执业注册人员无出卖执业资格证书、执业印章和职称证书、无为其他单位勘察设计项目签字、盖章、挂靠得5分，违反不得分。
	申报单位应提供书面证明，说明专业技术人员和注册人员的执业情况，加盖公章。

	
	
	
	5
	无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收费标准或无提供回扣进行不正当竞争、依法纳税得5分，违反不得分。
	申报单位应提供书面证明，说明企业执行国家收费标准的情况，加盖公章。

	
	
	
	5
	依法签订合同，合同履约率>90%得5分，>80%得4分，>70%得2分，<70%及以下不得分。
	申报单位应提供2007至2009年的合同签约数、履约数及履约率的书面说明，加盖公章。

	
	技术法规
	10
	10
	勘察设计文件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得10分，不符合按情况扣5至10分。
	当年被行政主管部门通报者为不符合。

	社

会

责

任
	绿色、节能

环保
	20
	5
	达到国家环保和节能要求得5分，不符合要求不得分。
	申报单位应提供达到国家环保和节能要求的书面说明，加盖公章。

	
	工程验收
	
	5
	工程验收均合格得5分，少量返工得2分。
	申报单位应提供2006至2007年设计完成，目前已经竣工验收的项目清单，并提供每年3项工程的验收报告复印件，加盖公章。

	
	客户满意
	
	5
	与业主和谐合作，信誉满意度高得5分，发生纠纷按责任大小扣2至5分。
	申报单位应提供与业主和谐合作的书面说明，加盖公章。

	
	劳动保障
	
	5
	按规定缴交社保、医保等费用，职工福利有保障，得5分。
	申报单位应提供相关财务证明，不提供者不得分。


	企

业

形

象

	管理制度
	35
	10
	有认可的环境、健康安全、质量管理体系证件得10分，环境、健康安全、质量管理体系缺一项扣2分，无章可循不得分。
	申报单位应提供相关认证复印件，加盖公章，并对运行情况作简要说明。

	
	责任事故
	
	5
	无安全质量责任事故得5分，发现安全质量责任问题按项目每项扣2分，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开展的设计质量检查中评为不合格的扣5分。
	申报单位应提供安全质量情况的书面说明，加盖公章。

	
	获奖情况
	
	20
	获省部以上科技进步奖、优秀设计、勘察、标准、软件奖或优秀企业等行业专项奖得5分，部门或地区奖得3分，QC小组奖0.5分，20分封顶。
	申报单位应尽量提供齐全获奖情况的资料，证书复印件，也可只提供数量累计不超过《评分细则》中所规定的分数限值的项目资料，均要加盖公章。

	文

化

建

设
	文化建设
	10
	4
	精神文明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见成效，企业和谐得4分，企业内部不稳定、职工群访、问题较多不得分。
	申报单位应提供企业文明建设和成果的书面说明，加盖公章。

	
	公益事业
	
	2
	参与和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得2分，无业绩不得分。
	申报单位应提供参与和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有关部门证明材料或捐款票据的复印件，加盖公章。

	
	荣誉称号
	
	4
	获中央、省部级精神文明建设奖或行业协会授予的精神文明建设荣誉称号得4分，地市级授予荣誉称号得2分，无荣誉称号不得分，4分封顶。
	申报单位应提供荣誉称号的相关证明，不提供视为无。


